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二季度其它一般关联交易 

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一、 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总量及明细表 

保险公司其它一般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明细表 

季度 
序

号 
交易类型 交易时间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

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交易类型金额总

量合计 

第二

季度 
1 利益转移类 

2020年 4月

13日 

深圳市富德前海

基础设施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前海基础设施

为我公司控制

的法人 

2020 年 4月 13日，我公

司与前海基础设施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约定

前海基础设施向我公司

转让其对生命置地（长

春）有限公司、长春高新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享有的应收往来

款 23,000,000 元及相应

利息、违约金等债权。因

我公司享有同类债权，双

方同意我公司按照实际

0.23亿元 0.8667170774 亿元 



实现的债权金额等比例

（标的债权占我公司享

有同类债权总额的比例）

向前海基础设施支付债

权转让价款，支付时间为

我公司收到每一笔回收

金额之日 5个工作日内。 

2020年 4月

28日 

深圳市前海富德

能源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VS 富德

（常州）能源化

工发展有限公司 

前海富德能源

是我公司施加

重大影响的法

人，常州能源化

工是我公司控

制的法人 

2020 年 4月 28日，前海

富德能源与常州能源化

工签订《借款协议》，约

定由前海富德能源向常

州能源化工提供

63,671,707.74元借款，

借款利息按年利率 10%

计算，借款期限自前海富

德能源支付借款之日起

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 

0.6367170774

亿元 



2 保险业务类 
2020年 6月

3日 

富德保险销售有

限公司 

富德销售为我

公司控制的法

人 

2020 年 6月 3日，我公

司与富德销售在 2018年

双方签订的《预付手续费

协议》基础上签订《2020

年预付手续费延期扣回

补充协议》，约定《预付

手续费协议》中未扣回的

6,000,000 元的扣回时

间由 2019年 12月起变更

为 2020年 12月起，协议

有效期一年。 

0.06亿元 
0.06亿元、0.48亿港

元 



2020年 6月

22日 

富德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资产为我

公司全资子公

司 

2020 年 6月 22日，我公

司与富德资产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下称“香

港资产”）签订《资产委

托管理协议》，约定我公

司委托香港资产对我公

司境外资产进行投资管

理，基础管理费率

0.37%，年度管理费金额

上限 2000万港币（含增

值税及附加）。协议有效

期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0.2亿港元 



2020年 6月

24日 

富德资源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VS富德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富德资源

和香港资产均

是我公司全资

子公司 

2020 年 6月 24日，香港

富德资源与香港资产签

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

约定香港富德资源委托

香港资产对香港富德资

源的资产进行投资管理，

基础管理费率 0.35%，年

度管理费金额上限 2800

万港币。协议有效期自

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0.28亿港元 



3 
提供货物或

服务类 

2020年 4月

24日 

深圳市生命置地

发展有限公司 

VS 富德保险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生命置地是我

公司控制的法

人，富德保控是

持有我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法

人 

2020 年 4月 24日，生命

置地与富德保控签订《信

息技术服务协议》，约定

生命置地委托富德保控

提供 IT服务，服务期限

自 2020年 1月 1日起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止，

预估全年总服务费金额

（含税）为 600万元。 

0.06亿元 0.625亿元 



2020年 6月

23日 

深圳市传奇梦想

商贸有限公司 

传奇梦想为我

公司其他关联

方 

2020 年 6月 23日，我公

司与深圳市传奇梦想商

贸有限公司（下称“传奇

梦想”）签订《富德生命

人寿印刷品采购框架协

议》，约定我公司按照约

定的价格以订单形式向

传奇梦想采购印刷品，协

议有效期三年，自 2020

年 6月 23日起至 2023

年 6月 22日止，预估有

效期内协议总金额为

3000万元。 

0.3亿元 



2020年 6月

23日 

深圳市恒通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VS 深圳市鸿联

兴仓储有限公司 

恒通实业是我

公司施加重大

影响的法人，鸿

联兴是我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20 年 6月 23日，深圳

市恒通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下称“恒通实业”）

与深圳市鸿联兴仓储有

限公司（下称“鸿联兴”）

签订《侨香居单身公寓拆

迁委托协议书》，约定恒

通实业委托鸿联兴办理

侨香居单身公寓产权转

移及拆迁工作，搬迁实施

工作费为 336万元，税筹

工作费为 313.6万元（如

过户税费总额超过 2000

万元则不支付此笔费

用），节税奖励费为（1500

万元-实际缴税金额）

*20%（如过户税费总额为

1500 万元及以上则不支

付此笔费用），全部工作

费用及过户税费不得突

破 2650 万元。协议至委

托事项全部完成且恒通

实业付清所有委托费用

之日终止。 

0.265亿元 



备注：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号）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的规定，二季

度统计范围不包括与关联自然人单笔交易额在 50万元以下（含本数）或与关联法人单笔交易额在 500万元以

下（含本数）的关联交易等。 

二、 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序号 交易类型 累计交易金额 

一、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投资入股类关联交易 0 

二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0 

三、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 0.8667170774 亿元 

四、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 1.566916亿元、0.48亿港元 

五、 未达到逐笔披露标准的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关联交易 0.685亿元 



三、 中国银保监会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